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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 反剝削行動計畫」有關議題及具體策略之修正內容對照表 

 

一、追訴面向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待解決議題 主辦機關 具體策略 待解決議題 主辦機關 具體策略 

1. 

授權和提供資源

支持勞動部及漁

業署加強勞動檢

查，以精進強迫

勞動案件的證據

蒐集，包括涉及

臺灣職業仲介、

國內工作場域、

遠洋漁業漁船，

以及停靠在特殊

外國停泊區船隻

等相關案件。 

農業部 

(漁業署) 
(1) 持續落實遠洋漁船勞動權

益檢查，維持國內港口船員

訪查、漁船及經營者、仲介

處所高檢查頻率。 

(2) 於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

內港口時，由漁業署、勞政

及航政等機關各依職掌進

行查察外，不定期執行跨機

關聯合稽查。 

(3) 落實執行涉嫌強迫勞動之

遠洋漁船案件通報處理機

制，包含在國外發生。 

(4) 授權派員或委託公正第三

方於國外港口執行漁業勞

動權益事項之檢查。 

1. 

持續積極調查在

遠洋漁業中涉嫌

勞動剝削的臺灣

籍漁船或臺灣權

宜船，包括停泊

在特定外國停靠

區的船隻，若情

節屬實，應對幹

部及船主予以起

訴。 

農業部 

(漁業署) 
(1) 持續落實遠洋漁船勞動權

益檢查，提高國內港口船員

訪查、漁船及經營者、仲介

處所檢查頻率。 

(2) 於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

內港口時，由漁業署、勞政

及航政等機關各依職掌進

行查察。 



 

2 
 

法務部 未修正 法務部 持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並將

遠洋漁業勞動剝削之相關議題

列入課程設計。 

勞動部 未修正 勞動部 規劃「漁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及「漁船勞工作業安全專案檢

查」。 

海委會 

(海巡署) 

未修正 海委會 

(海巡署) 

(1) 依「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

之分工或其他通報資訊，

遇有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迅即指派專人進行調查。 

(2) 駐外人員於接獲案件通知

時，積極協處、調查及通報

國內。 

(3) 海巡人員進行安檢勤務

時，觀察船員有無遭受疑

似勞動剝削情事。 

內政部 

(警政署) 

未修正 內政部 

(警政署) 

積極查處涉嫌勞動剝削之臺灣

籍漁船或臺灣權宜船。 

內政部 

(移民署) 

未修正 內政部 

(移民署) 

(1) 修正「強化打擊海上人口

販運案件合作機制」，包含

調整船員在海上作業遭勞

動剝削辨識檢視表、工作

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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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實執行清詢自行到案及

查獲之漏（跳）船外籍漁

工，以追溯人口販運之線

索。 

二、保護面向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待解決議題 主辦機關 具體策略 待解決議題 主辦機關 具體策略 

4. 

對人口販運被害

人鑑別權限，除

執法人員外，宜

擴及到關鍵相涉

機關（單位）。 

內政部 

(移民署) 

(1) 強化並落實民間團體、社

政、勞政與漁政等機關(單

位)以第三方公正客觀角

色，協助參與司法警察進行

被害人鑑別程序。 

(2) 強化司法警察或相關機關

運用疑似被害人機制，使其

先行獲得緊急安置等措施。 

(3) 研議將漁業勞動檢查員納

入「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之協

助鑑別人員名冊」，擴大協

助鑑別量能。 

4. 

對人口販運被害

人鑑別權限，除

執法人員外，宜

擴及到關鍵相涉

機關（單位）。 

內政部 

(移民署) 

(1) 研議現行人口販運防制法

第 11條規定，除司法警察

機關（單位）具有鑑別權限

外，民間團體有無認定疑

似被害人之權限。 

(2) 強化司法警察或相關機關

運用疑似被害人機制，使

其先行獲得緊急安置等措

施。 

(3) 研議將漁業勞動檢查員納

入「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

別階段之協助鑑別人員名

冊」，擴大協助鑑別量能。 



 

4 
 

5. 

對司法警察、檢

察官及法官落實

防制人口販運培

訓，並加強跨部

門培訓與合作，

促進海上勞動檢

查人員與司法警

察、檢察官及法

官之間，對被害

人鑑別及相關執

法作為（包括證

據蒐集）。 

司法院 

(刑事廳) 

持續委請法官學院辦理「人口

販運犯罪案件專業研討會」，提

升法官審理專業能力，並研議

納入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共同參

訓。 

5. 

對司法警察、檢

察官及法官落實

防制人口販運培

訓，並增加相關

訓練資源。 

司法院 

(刑事廳) 

持續委請法官學院辦理「人口

販運犯罪案件專業研討會」，提

升法官審理專業能力。 

法務部 持續辦理有關人口販運議題之

教育訓練，強化檢察官辦理案

件專業知能及偵辦技巧，並邀

請司法警察等防制人口販運網

絡成員共同參訓。 

法務部 持續辦理有關人口販運議題之

教育訓練，強化檢察官辦理案

件專業知能及偵辦技巧。 

法務部 

(調查局) 

未修正 法務部 

(調查局) 

為提昇人口販運案件查緝量

能，遴派具有偵辦經驗人員納

入「精進偵辦人口販運案件種

子教官培訓計畫」之成員。 

海委會 

(海巡署) 

遴派具有偵辦經驗人員納入

「精進偵辦人口販運案件種子

教官培訓計畫」之成員。 

海委會 

(海巡署) 

舉辦對於執行公海上（或停靠

港口）之各式訪查、調查業務

人員之培訓。 

內政部 

(警政署) 

未修正 內政部 

(警政署) 

持續補助經費予各地方警察機

關辦理防制人口販運講習。 

內政部 

(移民署) 

(1) 研擬擴大「精進偵辦人口

販運案件種子教官培訓計

畫」之成員，就人口販運被

害人身分及剝削類型等分

內政部 

(移民署) 

(1) 研擬擴大「精進偵辦人口

販運案件種子教官培訓計

畫」之成員，就人口販運被

害人身分、剝削類型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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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2) 訂定各機關辦理防制人口

販運專業人員培訓指引，強

化培訓內容及效益（如附

錄）。 

(3) 移民署三區事務大隊在北、

中、南區舉辦防制人口販運

培訓課程，並與相涉機關共

同合辦，邀請各對應轄區所

在之法官、檢察官、司法警

察、勞政、漁政等機關派員

參訓，提升行政及司法間整

合培訓效果。 

害地點等分類。 

(2) 訂定各機關辦理防制人口

販運專業人員培訓指引，

強化培訓內容及效益（如

附錄）。 

三、預防面向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待解決議題 主辦機關 具體策略 待解決議題 主辦機關 具體策略 

14. 

強化對所有勞動

招募及仲介業者

之監督管理，篩

勞動部 (1) 確保仲介公司依規定收費，

加強要求地方政府依仲介

評鑑成績常態查處，並適切

給予督導。 

14. 

強化對所有勞動

招募及仲介業者

之監督管理，篩

勞動部 (1) 確保仲介公司依規定收費，

加強要求地方政府依仲介

評鑑成績常態查處，並適切

給予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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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出違法侵害指

標，其中應包括

不法收費規定及

勞動契約上相互

牴觸之處。 

(2) 加強要求地方政府每年篩

選高風險異常仲介公司，如

曾遭申訴超收費用等，列為

優先查察對象。 

(3) 積極研訂強迫勞動風險指

引，並全面檢視企業勞動條

件與保障。 

(4) 與經濟部合作宣導防止強

迫勞動規範，以協助企業理

解並遵循。 

檢出違法侵害指

標，其中應包括

不法收費規定及

勞動契約上相互

牴觸之處。 

(2) 加強要求地方政府每年篩

選高風險異常仲介公司，如

曾遭申訴超收費用等，列為

優先查察對象。 

16. 

對第一次運用僑

外生從事工讀或

實習之各類機構

或團體之負責人

或管理幹部，加

強避免發生勞動

剝削風險之機制

作為。 

教育部 (1) 持續辦理教學查核，督導學

校關懷境外生工讀實習並

宣導諮詢專線。 
(2) 加強協助境外生在臺就學、

實習或生活照顧等，預防渠

等因語言或經濟因素等脆

弱處境遭誘騙或勞動剝削。 
(3) 每年辦理中央機關聯合訪

視僑外生活動 4場，規劃勞

動權益專題講座與綜合座

談，並邀請警政署進行詐騙

手法辨識及防制宣導，且於

活動現場提供僑外生訪視

16. 

對第一次運用僑

外生從事工讀或

實習之各類機構

或團體之負責人

或管理幹部，加

強避免發生勞動

剝削風險之機制

作為。 

教育部 持續辦理教學查核，督導學校

關懷境外生工讀實習並宣導諮

詢專線。 



 

7 
 

活動手冊之 QR Code。 
(4) 辦理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

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課程

4場，倘有接獲勞動機關查

舉僑外生違反就業服務法

等違失，即函請學校加強輔

導並追蹤改善情形。 
(5) 設置境外學生 4 語(含中、

英、越南語及印尼語)諮詢

服務專線，如接獲僑外生檢

舉實習權益受損或不適應

之情形，即啟動調查學校及

廠商有無違失，或立即轉介

至其他合適廠商實習，積極

維護僑外生權益。 
(6) 印製關懷小卡，載有教育部

及相關機關諮詢專線並於

每年寄至各校供新生座談

發送，或於僑外生訪視及境

外生權益查核時發送。 
交通部 

(觀光署) 

(1) 嚴格審查申請入臺外籍生

背景資料，含該外籍生所屬

學校資格。 

交通部 
(觀光署) 

(1) 嚴格審查申請入臺外籍生

背景資料，含該外籍生所屬

學校資格。 



 

8 
 

(2) 嚴格審查旅宿業者營業規

模、實習計畫等符合規定。 

(3) 確認業者須為外籍生投保

適當保險，並應提供獎學

金、宿舍、膳食等費用，以

及透明或多語之申訴管道；

另對業者進行勞動與防制

人口販運相關法令宣導。 

(2) 嚴格審查旅宿業者營業規

模、實習計畫等符合規定。 

(3) 確認業者須為外籍生投保

適當保險，並應提供獎學

金、宿舍、膳食等費用。 

僑務委員

會 

(1) 落實海外保薦單位機制，包

含不得跨區保薦，並嚴禁向

僑生或國內產攜僑生專班

承辦學校收取不當費用；請

駐外單位持續密注轄區內

代辦業者或可能仲介有無

涉入招生，查有證據應予拒

絕受理。 

(2) 結合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辦

理定期評鑑或訪視，並針對

特殊個案辦理抽訪。每學年

訪視重點學校至少 1次，並

進行相關宣導及查核作業，

提升學生識詐能力，及強化

人口販運防制宣導及遵守

僑務委員

會 

(1) 落實海外保薦單位機制，包

含不得跨區保薦，並嚴禁向

僑生或國內產攜僑生專班

承辦學校收取不當費用。 

(2) 結合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辦

理定期評鑑或訪視，針對特

殊個案辦理抽訪。 

(3) 透過僑護專線等多元暢通

管道，提供專班僑生意見反

映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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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法制觀念。 

(3) 透過僑護專線等多元暢通

管道，提供專班僑生意見反

映管道。 

(4) 招生簡章明定僑生須具備

相當程度之華語文能力，始

得申請入學，以降低學生來

臺後因語言能力不足及資

訊落差衍生之工作詐欺或

違法風險。 

(5) 配合打詐行動綱領，參與相

關培訓或教育訓練，並協導

專班承辦學校舉辦生活講

座，以協助學校及學生辨識

詐欺犯罪高風險態樣。 

經濟部 (1) 嚴格審查申請入臺之外籍

生背景資料，含該外籍生所

屬學校資格。 

(2) 嚴格審查實習單位資格、實

習計畫及申請人數是否符

合規定。 

(3) 要求實習單位於外籍生在

臺實習期間須為其投保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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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險，不得從事與實習內

容不符之工作，且確實依照

核准之實習計畫辦理，不得

有變相增加實習時數、苛扣

實習津貼、扣留護照或限制

人身自由等情事，並應注意

外國籍學生人身安全等。 

 


